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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汇报材料 

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 

 

2007 年 1 月 19 日，为进一步加强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7]6 号）。2007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省文化厅谢文明副厅长

和省图书馆石丽珍馆长代表我省参加了会

议。在 2007 年 3 月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召开

了七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并提出了我省古

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建议。2007 年下半年，我

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启动。 

一、建立“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

议制度” 

2007 年 7 月，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文件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

保护工作的意见》（吉政办发[2007]35 号），

建立了由文化厅牵头，发改委、财政厅、教

育厅、科技厅、省民委（宗教局）、新闻出

版局组成的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文化厅。 

二、接受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检

查督导 

2007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文化部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到我省进行检查督导。

省古籍保护中心向专家督导组汇报了全省

古籍保护概况和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专

家督导组到吉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和东

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进行了实地

检查和指导。 

三、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古籍

普查培训 

为使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2008 年 1 月 20 日-28 日，在省古籍保护中

心举办了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对吉林省图

书馆、长春市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通化

市图书馆、延边州图书馆、靖宇县图书馆、

宽城区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长春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北华大学图书馆、吉林师范

大学图书馆、延边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科

院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院等 14 家古籍收藏

单位的24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古籍普查培训，

为下一步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至今，我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派 30 余

人次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单位举办的

古籍普查培训、古籍修复、古籍版本鉴定、

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等培训班，基本掌握了古

籍保护的相关标准。 

计划在 2010 年 7.8 月份，承办由全国

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方面的培训

班。 

四、成立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机构 

2008 年 3 月省编办批准成立了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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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中心。保护中心设在省图书馆，下

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五、对全省古籍收藏情况进行调查 

2008 年 3 月，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先

后对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辉南县图书馆、靖宇县图书馆、通化市图书

馆、通化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等

进行调研，摸清全省古籍收藏单位馆藏和保

护情况。全省共有 20 个单位藏有古籍。12

个公共图书馆共藏有古籍文献 40 多万册，

其中善本 5 万余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藏有古籍文献 7000 余种，16 万册。6 个

高校图书馆共藏有古籍文献近 100 万册。其

中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有 41 万册；东北师范

大学图书馆藏有 32 万册；延边大学图书馆

藏有5万册；中医学院图书馆藏有1.3万册。

另有 2 个文博单位也藏有古籍。 

六、召开“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为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指示精神，安排布署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健全保护工作机制，更好地

规范和加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

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

全面开展，2009 年 6 月 18 日，省文化厅在

吉林省图书馆召开了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文化厅副厅长朱成华到会，并向 17 位

专家委员发放聘书。会议由文化厅社文处处

长李虹主持。与会领导及专家共同讨论了

《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

听取了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石丽珍关

于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情况汇报，讨论并通

过了《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

程》、《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方案》

和《吉林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 

七、召开“吉林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2009 年 6 月 23 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7]6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

为认真贯彻文化部《全国古籍普查方案》，

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落实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吉林省古籍保护工

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吉林省

古籍保护中心在长春市召开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会议。 

    省文化厅谢文明副厅长、吉林省社科院

田相华副院长等出席了会议。省委宣传部及

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省新闻出版局、省民委等单位代

表参加了会议。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委员、各古籍保护收藏单位以及吉林省古籍

保护中心的代表同时与会。会议由省文化厅

社文处李虹处长主持并宣读了吉林省古籍

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名单和章程，会上吉林

省图书馆馆长石丽珍同志代表省古籍保护

中心汇报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设想；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书

源同志代表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从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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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谈了非常好的想法；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刘奉文同

志代表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就古籍

的普查、鉴定等方面做了书面发言。 

    会上，谢文明副厅长就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做了重要讲话，对我省古籍保护前阶段工

作做了总体回顾，充分肯定了我省古籍保护

工作的成绩，并对下阶段的古籍保护工作任

务做了部署。 

八、申报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和《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工作 

2007 年 10 月，省古籍保护中心根据文

化部文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

暂行办法》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暂行

办法》（文社图发〔2007〕31 号）中的规定

要求，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申报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和一、二珍贵古籍。经评审，全

省有四部古籍入选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其中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入选 3 部，东

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选 1 部。东北师

范大学图书馆入选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51 家之一。 

2009 年，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申报第

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和《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全省共有四家（吉林省图

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长春图书馆、吉林

市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有 123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 

九、全省古籍工作规划 

    按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要求，结

合我省实际，古籍普查工作从2008年开始，

到 2010 年为第一阶段，共 3 年时间。 

    第一阶段：2008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文化部的工作要求

和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

组建古籍普查相关机构；开展人员培训，计

划在 2008 年完成 1 期古籍普查人员培训任

务；在吉林省图书馆网站设立吉林省古籍保

护中心网络专栏——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

专栏。 

    第二阶段：2009年1月至2009年6月，

主要任务是以单位为主，展开古籍普查登记

工作和“吉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

工作。首先，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重点是对

一、二级古籍藏品的普查登记和《吉林省珍

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其次，完成“吉

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具体

的申报要求，按照《吉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申报书》填写（申报书另发）。 

    第三阶段，2009 年 7 月至 2009 年 12

月，普查的重点是三、四级古籍藏品。在普

查过程中须按普查相关规范要求，认真做好

古籍的登记、定级、照相、光盘制作等工作。

这一阶段的任务最为繁重，是普查工作的关

键，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直接影

响着普查成果的水平和质量，甚至关系着此

次普查的成败。各级古籍普查办公室、各相

关部门务必集中精力，抓好这一中心环节。 

    第四阶段：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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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主要任务是进行古籍普查数据的整理、

汇总上报、数据库建设及《中华古籍总目·吉

林卷》的编制。2010 年 3 月底前，各州市普

查办将本辖区的普查数据汇总后上报吉林

省古籍保护中心。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12

月，吉林省古籍保护中心将各州市上报的普

查数据汇总后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并通

过整理分编，建立吉林省古籍综合信息数据

资源库，最终形成吉林省古籍联合目录。普

查工作结束后，吉林省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

议将适时公布吉林省古籍普查成果，对普查

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表彰奖励在普查工作中

做出重要贡献及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2009 年已经购入古籍普查服务器，待安

装数据加工软件后可对全省古籍进行书目

回溯。 

十、全省古籍保护项目及经费 

根据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整体规划及我

省古籍保护工作任务，先期投入经费已用于

古籍书目数据回溯、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会议及全省古

籍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培训。2009 年 12 月财

政拨款 90 万元，用于采购古籍保护及修复

专用设备，采购申请表已报吉林省政府采购

中心，现正在采购招标阶段。 

十一、古籍保护工作影响日益扩大 

自古籍保护工作启动以来，为扩大这项

工作的影响，增强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

先后通过吉林日报、中国文化报及各收藏单

位网站等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收到很好的效

果。吉林省图书馆的元代刻本《书集传》被

调进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 

已经筹备在吉林省图书馆网站上建立

全省古籍保护栏目，在网上及时发布、定期

更新全省普查成果和进展，逐步建立和完善

全省古籍联合目录。 

十二、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省古籍保护

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一些方面还

存在不少的问题。 

    （一）、认识不足。部分古籍收藏单位

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古籍的珍贵价值认识

不足，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

未足够重视，还没有将古籍普查与保护列入

重要工作日程。 

    （二）、缺少专业人才。目前，古籍保

护专业人员十分匮乏，各单位存在古籍普查

工作人员编制紧张、增加编制困难等问题，

特别是古籍鉴定和修复人才短缺，需进一步

加大培训力度。 

（三）、古籍保护经费短缺。随着我省

古籍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在人员培训、库

房建设、古籍修复等方面都需要加大资金投

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省的古籍保

护经费投入十分有限，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四）、需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由于古籍保护工作跨行业、跨系统的特点，

需建立有效的领导和协调机制。目前，从总

体上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还主要局限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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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社科院、博物馆、

寺庙及民间等处古籍还没有参与到古籍保

护中来，需抓紧协调。 

                                              

  


